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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8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上刊

登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并于 4 月 18 日发

布《2016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4 月 24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发来的《关于对北京首钢股

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76 号），公

司按时对深交所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发布公告（详见公司 4 月 29 日

发布的《对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监管机构的要求，公司重新编制了《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并将年度报告中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的内容： 

第九节 公司治理 

九、内部控制情况 

1、报告期内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情况 

□ 是 √ 否  

2、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披露日期 2017 年 03 月 30 日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披露索引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比例 
100.00%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营业收入占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营业收入的比例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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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认定标准 

类别 财务报告 非财务报告 

定性标准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种类型：

1、企业更正已经公布的财务报表；

2、发现当期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

报，而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未能

发现该错报。 

公司治理未形成良性运行机制和执行力，造成

重大决策未能有效运行；存在董事会、经理层

凌驾于控制之上的风险而设计的控制；发现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舞弊；审计委员会和

内部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无效。 

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0.1‰×公司资产总额≤

错报金额＜0.5‰×公司资产总额。

重要缺陷：0.5‰×公司资产总额≤

错报金额＜1‰×公司资产总额。重

大缺陷：错报金额≥1‰×公司资产

总额。 

一般缺陷：10 万元≤直接财产损失金额＜500

万元；或   受到省级(含省级)以下政府部门处

罚但未对公司定期报告披露造成负面影响。重

要缺陷：500 万元≤直接财产损失金额＜1000

万元；或受到国家政府部门处罚但未对股份公

司定期报告披露造成负面影响。重大缺陷：直

接财产损失金额≥1000 万元；或已经对外正式

披露并对公司定期报告披露造成负面影响。 

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0 

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0 

财务报告重要缺陷数量(个) 0 

非财务报告重要缺陷数量(个) 0 

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的内容： 

第九节 公司治理 

九、内部控制情况 

1、报告期内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情况 

□ 是 √ 否  

2、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披露日期 2017 年 06 月 17 日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披露索引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资产总额占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比例 
100.00%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营业收入占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的比例 
100.00% 

缺陷认定标准 

类别 财务报告 非财务报告 

定性标准 

    一般缺陷:可能或

已经对经营活动造成

轻微影响，非客观原因

且未经适当批准在时

间、人力或成本方面超

    一般缺陷：可能或已经短暂影响员工或公民的健康；负

面消息可能或已经给公司造成轻微影响，在企业内部或当地

局部流传，不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违反公司或相关的

制度规定或自行制定的制度规章与之存在冲突，可能已经造

成轻微的社会影响，基本不会引起监管机构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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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预算 1%-5%。 

    重要缺陷:可能或

已经减慢营业运作，无

法达到部分经营目标，

非客观原因且未经适

当批准在时间、人力或

成本方面不超出预算

6%-20%。 

    重大缺陷：可能或

已经使公司无法达到

所有运营目标，导致业

务中止，非客观原因且

未经适当批准在时间、

人力或成本方面超过

预算 20%以上,且已超

出重要性水平。 

重要缺陷：未建立“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或决策程序

不健全或执行不到位，并可能或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可能或

已经严重影响多位员工或公民健康，或造成环境一般性损害，

情况需要外部支持才能得到控制。负面消息给公司可能或已

经造成较大影响，在某区域流传，并引起相关利益者的关注，

如合作伙伴暂停合作，员工效率低下，客户忠诚度降低等；

违反国家、地区性质的法规或行业规范，面临法律诉讼，经

济赔偿，可能或已经造成一般的社会影响，引起监管机构关

注，并要求定期整改。 

    重大缺陷：导致多位职工、公民伤亡，对环境造成严重

损害，情况失控。负面消息给公司可能或已经造成重大影响，

负面消息在广泛流传，对企业声誉造成重大损害，政府或监

管机构进行调查，引起公众关注，对企业声誉造成无法弥补

的损害。违反国家性质的法律法规，面临业务中止、法律诉

讼或经济赔偿，可能或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被监管机

构通报或公开谴责，甚至勒令停业整顿。 

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错报金额

＜资产总额 0.5%。 

  重要缺陷：资产总额

0.5%≤错报金额＜资

产总额 1%。 

  重大缺陷：错报金额

≥资产总额 1%。 

    一般缺陷：10 万元≤直接财产损失金额＜500 万元；或   

受到省级(含省级)以下政府部门处罚但未对公司定期报告披

露造成负面影响。 

    重要缺陷：500 万元≤直接财产损失金额＜1000 万元；

或受到国家政府部门处罚但未对股份公司定期报告披露造成

负面影响。 

    重大缺陷：直接财产损失金额≥1000 万元；或已经对外

正式披露并对公司定期报告披露造成负面影响。 

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0 

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个) 0 

财务报告重要缺陷数量(个) 0 

非财务报告重要缺陷数量(个) 0 

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 适用 □ 不适用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的审议意见段 

我们认为，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内控审计报告披露情况 披露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全文披露日期 2017年 06 月 17日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全文披露索引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披露网站为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内控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意见 

非财务报告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否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 是 √ 否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董事会的自我评价报告意见是否一致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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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更正内容不影响《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的其他内容。更正后的年度报告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刊登的《北

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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